附件2
资料核查要求

一、资质标准对净资产、场所和设备有要求的，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建筑业企业资质申报常见问题以及通用问题解答执行；
二、技术负责人核查资料需提供：
1.本次动态核查考核核查期间或者复核期间社保（至少连续3个月，社保证明需附网查途径）；
2.从事相关工作经历的证明（需附上曾经工作单位的证明人及联系方式）；
3.具备的职称或执业资格证书（需提供网查途径）。
     三、注册建造师核查资料需提供：
     1. 专业承包一级资质注册人员需满足对应类别的一级资质标准要求；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和专业承包二级资质注册人员需满足对应类别最低等级资质标准要求；
     2. 本次动态核查考核核查期间或者复核期间社保（至少连续3个月，社保证明需附网查途径）；
     3. 具备的执业资格证书、注册记录（需提供网查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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